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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九层妖塔》一审
被判侵犯著作权“入职8年， 我一直勤勤恳恳

地工作： 加班不给加班费， 休息
时单位有事一个电话我就过去，
从没报怨过一句 。 为这 ， 我连
续 好 几 年 被 评 为 部 门 先 进 。
可 现 在 ， 单 位 竟 以 我 严 重 违
纪 为 由 解 除 了 劳 动 关 系 。 而
且， 我认为公司辞退我的理由也
不充分。” 上周， 35岁的温禹梅
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诉说自己的遭遇。

员工未理会离职暗示
单位找借口直接辞退

温禹梅介绍， 她是本市一家
商贸公司业务部的统计员。 根据
岗位职责， 她每个月都得到合作
的商场超市去送报表。 单位要求
每个员工上下班必须打卡， 外出
需部门经理签外出单， 否则视为
旷工。 “这个规定我早就知道，
所以每次去商超， 不仅提前向我
们业务部的刘经理打招呼， 还请
他在外出单上签字， 一回都没落
过。” 她说。

今年春节后， 单位人事部陈
主任先后两次找到她： “咱们公
司现在效益不好， 你成熟稳重能
力又强， 如果有合适的单位可以
考虑换换。” 温禹梅表示： “单
位跟我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我愿意留在公司继续工作。”

6月15日是单位发薪的日子，
到下班时温禹梅还没收到工资。
第二天一早上班后， 她刚想去财
务问问情况， 没想到单位内的告
示栏里贴出一张 《关于与温禹梅
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其内容
为：“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
期间，温禹梅长期上下班不打卡、
早退，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
度。 经研究，公司决定从2016年6
月16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

温禹梅找到业务部刘经理 ，
询问自己为何被辞退， 对方表示
不了解情况。随后，她又来到人事
部，陈主任拿出一份《关于与温禹
梅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递给她：
“我正要找你呢， 通知看过了吧？
这份是你的，在下面签个字。”

“陈主任， 我怎么长期上下
班不打卡还早退了？” 温禹梅接
过通知， 但并没签字。

质疑早退于实不符
公司执意扣除工资

“你看看这个。” 陈主任拿过
几张考勤表， “这是去年11月至
今年2月的打卡记录， 显示你共
有24次上班或下班未打卡、 两次
早退， 咱这是电子打卡自动显示
的， 不会错。”

温禹梅仔细看了看： “两次
早退分别是早退2秒、 5秒。 陈主
任， 谁会早退几秒钟啊？ 您再看
看， 考勤表上显示那两天好多人
早退， 这肯定是打卡机有问题。”

陈主任一脸严肃地说： “不
要管别人， 现在说的是你。 上班
或下班没打卡， 记旷工半天。 累
计旷工三天属严重违纪行为， 单
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你是老职
工了， 这些规章制度应该知道。”
温禹梅辩解： “我根本没旷工，
那24次没打卡是到商超办事去
了， 我手里有部门刘经理签字的

外出单， 我回去给您拿来。”
“不用了。 公司已公布跟你

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了， 拿来也
没用。” 陈主任摆摆手。 见温禹
梅拿着通知愣在那里， 他说道：
“你不在上面签字， 5月1日到现
在的工资就不能发给你， 还是签
了吧。” 温禹梅没说话， 心情沮
丧地走了出去。

此后温禹梅又找了几次单
位， 对方仍坚持解除劳动关系且
不支付经济补偿、 不签字就不结
清工资。无奈，她来到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进行维权咨询。

去年有错今年查办
已然超过合理期间

“我觉得单位与我解除劳动
关系是违法解除。” 温禹梅边说
边把 《关于与温禹梅解除劳动关
系的通知》、 有刘经理签字的外
出单递给法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鲁晶晶。

看了温禹梅拿来的证据材
料， 鲁晶晶告诉她， 用人单位以
严重违纪为由与职工解除劳动关
系时， 职工可以考虑单位是否构
成违法解除： 考虑的重点是该规
章制度的制定程序是否合法、 规
章制度是否公示或者向劳动者履
行了告知程序。

听了这番话， 温禹梅嗫嗫地
说道： “我入职时单位的规章制
度就有了 ， 新员工试用期培 训
时 也 有 这 方 面 的 课 程 ， 所 以
我们公司职工一般都了解单位的
规章制度。”

鲁晶晶接着说： “制定程序
合法了其内容也要合法， 既不得
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内容还要公平合理、 明确具
体。 比如， 什么样的违纪行为要
给予何种处罚， 哪些行为属于严
重违纪等等要一清二楚。”

“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条款
倒是很详细， 迟到几次扣多少工
资、未打卡怎么记旷工清楚着呢。”温
禹梅说话时显得有些无奈。

“其次， 被辞退职工是否存
在严重违纪事实。” 鲁晶晶话未
说完， 温禹梅便说道： “这个我
没有。 虽然有24次上班或下班未

打卡记录， 但我有外出单， 都是
刘经理批准的。 即便早退2秒、 5
秒， 也不构严重违纪啊。”

鲁晶晶接着说：“第三， 要考
虑解除程序是否合法。 你们公司
成立工会了吗？”温禹梅摇摇头。

“已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 ，
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通知
工会， 而且是否通知工会的举证
责任在于企业。 另外， 当职工出
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时，
单位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 咱们这里所说的合理
期间， 是指自职工违纪单位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 并考
虑单位正常调查取证、 研究处理
的时间，但这时间不宜过长。比如
单位说你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期
间发生24次未打卡、两次早退，打
卡记录是每月都进行统计的，他
们应该早就知道， 现在以此种情
况属于严重违纪继而解除劳动关
系，如果没有充足证据加以佐证，
单位很可能构成违法解除。”

温禹梅问道： “那我该怎么
维权？” 鲁晶晶告诉她： “可以
申请工会调解或劳动仲裁。 无论
采取哪种形式维权， 都得靠证据
说话， 所以要尽可能多的收集证
据材料。” 温禹梅点点头， 信心
十足地离开了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提示】
无据证实严重违纪
单位构成违法解除

根据温禹梅遇到的问题 ，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鲁晶晶说， 关于企业规章制度
是否有效， 是否能够依制度处分
职工，《劳动合同法》第4条有明确
规定， 即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
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
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
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
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
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
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
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

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
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商
予以修改完善。 只有经过这种民
主程序建立的规章制度， 才能对
劳动者依法产生约束力。

鲁晶晶说， 依法制定了规章
制度后， 单位还应当通过公示告
知规章制度的内容， 或者发放、
送达规章制度的文本等形式来履
行法定的告知程序， 否则就视为
对职工没有约束力。 另外， 用人
单位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职工
解除劳动关系时， 举证责任在于
单位， 即单位要提供规章制度是
依法制定的、 并且已经履行了公
示或告知程序的证据材料。 如果
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就很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 那么单位须向劳动者支付
违法解除赔偿金。

鲁晶晶认为， 即使温禹梅所
在单位规章制度完善且完全符合
上述法律规定， 是有效的， 但在
本案中也存在一定的瑕疵。 这个
瑕疵就是员工发生违纪行为与企
业对其进行处理的合理期间问
题。 虽然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只是
时间长短的问题， 但它超过一定
的合理期限就涉及到企业的处理
决定是否违反法律的严肃问题。
因此， 必须认真对待。

一般来说， 当职工出现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时， 单位应
当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 鲁晶晶说， 这里所说的合理
期间， 是指自职工违纪单位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 并考
虑单位正常调查取证、 研究处理
的时间， 但这时间不宜过长。 本
案中， 单位称温禹梅2015年11月
至今年2月期间发生24次未打卡、
两次早退， 而单位的打卡记录是
每月都进行统计的， 公司应该早
就知道她违纪了。 可是， 公司在
两次劝其离职未果后 ， 直到现
在， 即半年多之后以此种情况属
于严重违纪继而解除其劳动关
系， 这种做法如果没有充足证据
加以佐证， 单位的做法就构成了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本报将追踪事态的进展情
况。

6月28日上午， 西城区法
院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电影 《九
层妖塔》 著作权纠纷案作出一
审判决， 判令被告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梦想者电影
（北京）有限公司、被告乐视影
业（北京）有限公司、第三人北
京环球艺动影业有限公司在发
行和传播电影《九层妖塔》时署
名天下霸唱为电影《九层妖塔》
的原著小说作者， 并就涉案侵
权行为刊登声明向原告张牧野
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小说《鬼吹灯》的作者张牧
野（笔名“天下霸唱”）认为电影
《九层妖塔》涉嫌侵犯自己著作
权， 故于2016年1月4日诉至西
城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 ，向其公开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并赔偿
精神损失100万元人民币 。 4
月 15日，西城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此案。

针对张牧野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电影《九层
妖塔》系根据小说《精绝古城》
改编而成。 著作权法第十二条
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
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 其著作
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
享有， 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
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电影《九层
妖塔》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
不得侵犯原作品即小说 《精绝
古城》的著作权，其中当然包括
小说作者对于作品享有的署名
权。 换言之，电影《九层妖塔》
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 必须为
小说 《精绝古城》 作者张牧野
署名， 否则即视为侵犯了原告
张牧野的署名权。

法院在全面分析使用作品
的权限、 方式， 原著小说的发
表情况以及电影作品的特殊规
定等因素后， 认为本案中认定
涉案电影 《九层妖塔》 是否侵
犯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应
当以是否损害原著作者的声誉
为构成要件。 原告提供的证据
不能证明涉案电影的改编、 摄
制行为损害了小说作者的声
誉， 因此， 电影不构成对原告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判决还特别指出， 本案在
考虑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边界
时， 应当结合著作权法的立法
宗旨， 充分考虑激励创作、 促
进产业发展和保障大众文化需
求之间的关系， 在充分尊重、
维护小说作者人格尊严和声誉
的前提下， 亦应充分尊重合法
改编者的创作自由和电影作品
的艺术规律， 促进文化的发展
与繁荣， 满足社会公众的多元
化文化需求。

判决显示， 原告张牧野没
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行为对其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因此， 对
于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目前， 本案还在上诉期，
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去年的“错误”今年查办 迟到早退按“秒”计算

遭公司辞退员工找工会维权
工会提醒： 无法证明职工严重违纪， 单位可能构成违法解除

□通讯员 杨雪


